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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动态 

张泽峰在全省体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坚持政治建设统领，践行“两个维护”，努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3 月 14 日下午，全省体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召开，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泽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今年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十九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纪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

路，按照健全、规范、创新、提升的原则，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履行监督职责，

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为体育改革和“两奥备战”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以优异成绩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张泽峰强调，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一是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落细

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二是要认真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切实推动党

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要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系建设。四

是要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驰而不息推动作风建设。五要强化日常监督，探索提高

有效监督的方式方法。六是要突出政治标准，强化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一支符合体育事业发

展需要的干部队伍。七是要主动担起抓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大责任落实的力度。

八是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队伍。 

党纪党规 

党员必须牢记的 100 条党规党纪（2） 
[编者按]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应该坚守哪些“红线”，牢记哪些“禁令”？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党员必须牢记的 100条党规党纪——解读》给出了参考。这 100条禁令，每一位党

员都应该牢记在心，做到令行禁止！本专刊分 6期进行转载。 

组织纪律 

22.严禁个人专权擅断 

23.严禁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 

24.严禁党员拒不执行组织人事安排决定 

25.严禁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 

26.严禁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27.严禁对个人档案资料弄虚作假 

28.严禁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 

29.严禁违规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30.严禁诬告陷害他人 

31.严禁侵犯党员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2.严禁侵害党员的批评、检举、控告、申辩、作证等权利 

33.严禁搞非组织活动破坏民主程序 

34.严禁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 

35.严禁在晋升等工作中违反规定谋取利益 

36.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等利益 

37.严禁违反规定发展党员 

38.严禁违规获取外国身份 

39.严禁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 

40.严禁在国(境)外擅自脱离组织 

议论风生 

事务主义倾向须引起重视 

当下，事务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种突出表现形态：一种是只做不思。上面怎么部署和安排，

下面就怎么贯彻和落实，貌似执行力强，马上就办，不打折扣，甚至层层加码，其实不从实

际出发，缺乏学习和思考。这种简单化执行呈现的只有工具性意义，不仅缺乏实践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更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另一种，是有事无人。内心有强烈的政绩冲动，只想着如

何把事情搞出彩。在此思维作用之下，往往只谈成绩，不谈问题，只谈事情，不问效果。“文

山会海”中，基层干部案牍劳形、疲于应付。还有一种，是痕迹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强化

痕迹管理针对的是长期以来不认真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有其现实必要性。但痕迹管理切不能

陷入痕迹主义之中。不能只问痕，不看心，只问过程，不看效果，只问定量，不看定性。 

事务主义倾向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拒绝思想、

回避问题，缺乏事业心和担当精神。事务主义虽然不能简单地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同，

却是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须引起重视和警惕。 

纪检监察知识 

诫勉谈话是否属于组织处理，是否有期限规定，对提拔使用、表彰是否有影

响？  

诫勉谈话，主要针对领导干部存在虽不构成违纪但造成不良影响，或者虽构成违纪但根

据有关规定免予党纪政纪处分的问题，由党组织对其进行谈话教育，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

题。其目的在于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提醒、警示，不属于组织处理。 

关于诫勉谈话的影响期以及对晋职晋级、提拔使用、评先评优等事项的影响，各级各地

各部门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均有不同规定，标准尚不统一，比如，根据中央组织部出台

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受到诫勉的

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

重用。因此，诫勉谈话的影响期应当在实践中依据有关规定来判定。（中央纪委法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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